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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结题标准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质量，提高本科生创

新实践能力，根据《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管理办法》

相关要求，对各级各类项目的结题标准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项目成果被认可的前提条件 

（一）项目结题验收材料规范、齐全，完成项目研究工作，

达到预定研究目标，结题报告通过项目评审专家一致认可，成果

具备一定创新性与应用性。 

（二）成果需与项目研究方向一致，是研究内容的全部或一

部分，且是在立项后取得；有学生参与实验实践的支撑数据；成

果支撑材料真实有效；同一个成果只能用于一个项目结题。 

（三）可标明项目资助来源的成果均须标注“云南大学大学

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（项目级别，项目编号）”。 

二、各级项目结题成果要求 

（一）国家级项目（国家级重点支持项目成果须达到第 1项

要求或第 2-5项中的两项要求；国家级一般项目须至少达到以下

一项要求。） 

1. 在核心期刊或正式出版的国际学术会议期刊上发表学术

论文 1 篇。第一作者为项目组成员，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且第

二或第三作者为项目组成员。鼓励第一作者为项目负责人。论文

须提交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及正文复印件。 

2.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-2

篇。第一作者为项目组成员，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且第二或第

三作者为项目组成员。鼓励第一作者为项目负责人。论文须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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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及正文复印件。 

3. 完成实物制作并取得 1 项发明专利受理，以获得受理号

为准（提供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）；或获得实用新型

专利授权 1 项，以授权号为准（提供专利证书）。第一完成人均

须为项目组成员。 

4. 成果获得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，须提供获奖证书。

竞赛获类型及奖项级别以本科生院立项建设的学科竞赛项目类

别认定为准。 

5. 成果被企事业单位采纳或应用，并已见应用成效。须提供

相关学科 2 位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的鉴定意见。 

（二）省级项目（省级重点支持项目成果须达到第 1项要求

或第 2-5项中的两项要求；省级一般项目须至少达到以下一项要

求。） 

1.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学术期刊及以上期刊上发表学

术论文 1 篇。第一作者须为项目组成员，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

且第二或第三作者为项目组成员。鼓励第一作者为项目负责人。

论文须提交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及正文复印件。 

2. 在正规期刊或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 1-2 篇。第

一作者须为项目组成员，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且第二或第三作

者为项目组成员。鼓励第一作者为项目负责人。论文须提交封面、

目录、版权页及正文复印件。 

3. 完成实物制作并取得 1 项发明专利受理（提供专利申请

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）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专利或软件

著作权授权 1 项（提供专利证书或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），以

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或登记号为准，第一完成人须为项目组成员。 

4. 成果获得省级学科竞赛二等奖及以上，须提供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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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获奖级别以本科生院立项建设的学科竞赛项目类别认定为

准。 

5. 成果被企事业单位采纳或应用，须提供相关学科 2 位副

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的鉴定意见。 

（三）校级项目（须至少达到以下一项要求）  

1. 在正规期刊或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，第一

作者须为项目组成员。论文须提交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及正文复

印件。可在 6 个月内见刊的正规期刊论文录用通知可作为成果材

料，并提交清样稿。发表论文时请选择正规渠道，杜绝造假，谨

防受骗。 

2. 完成实物制作，运行效果好。取得 1 项发明专利受理（提

供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）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

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授权 1 项（提供专利证书或软件著作权登记证

书），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或登记号为准，第一完成人须为项

目组成员。 

3. 成果入围省级以上学科竞赛，或获得校级一等奖（金奖）

及以上等级，须提供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。竞赛级别以本科生院

立项建设的学科竞赛项目类别认定为准。 

4. 提交实物或效果图打印稿或设计作品成果集，以及相关

学科 2 位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的鉴定意见。 

三、创业类项目的附加要求 

（一）创业训练项目成果还需提供：商业计划书及其 PPT、

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虚拟企业运行报告，或在软著、专利基础上加

上用户数据、运营数据结题，即项目运营或者软件运作后产生的

数据。 

（二）创业实践项目成果还需提供：营业执照及统一社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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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代码等相关复印件、单位概况、法定代表人（须为项目组成员）

情况、股权结构（企业中项目组成员股权不得低于 60%）等；专

利产品或技术认定书；近 3 个月的财务数据（正常运营）。达不

到结题条件的项目，应剖析原因，提交由学院项目评审专家认可

的详细论证报告材料。 

四、结题验收参考等级 

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丰富结题验收环节，包括成果分享、

交流研讨、现场答辩等。结题评审工作须至少应包括书面评审和

公开答辩，由教学副院长统筹，项目验收结果可分为三个等级：

优秀、通过、不通过。 

（一）优秀：项目研究思路清晰，技术路线明确，研究方法

科学，全面或超额完成任务，形成完整的、质量较高的成果，特

色鲜明(未完成预期成果的项目，不得评为“优秀”)，优秀比例不得

超过项目总数的 15%。 

（二）通过：项目研究思路清晰，研究方法科学，按期完成

应做内容，已形成一定成果，有一定特色。 

（三）不通过：项目研究思路不清晰，研究方法不科学，研

究态度不端正，未能按期完成应做的内容或完成情况很差。 

五、其他 

如校级项目论文成果在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期刊发表，项目

经费不足的情况下，版面费可凭发票票据实报实销。 


